
2024年泉州市中考录取各类照顾加分

与扣分条件

1.各类录取照顾加分条件

（1）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

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

部队现役军人的子女，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

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现役军人的子女，以及烈士子女、

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的公安

民警子女，烈士、英雄模范和因公牺牲的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加分分值 20分。

（2）作战部队与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

区和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的子女、一级

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病故军人的子女，以及平时荣获二

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的子女，一级

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消防救

援人员的子女，加分分值 10分。

以上两项按《福建省教育厅、省军区政治部关于印发《福

建省贯彻教育部总政治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

施办法》的通知》（闽政联〔2013〕1 号）、《福建省教育

厅、福建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福建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联〔2022〕1号）、福建省军

区政治工作局、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福建省军人子女中

高考优待对象申报工作的通知》（闽政联〔2023〕1号）、



《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教育厅转发公安部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

优待工作的通知》（闽公综〔2018〕140号）、《福建省应

急管理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闽应急〔2019〕51号）

和《福建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

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教学〔2020〕55号）规定精神

执行。

（3）其他现役军人和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加分。2024

—2025 年加分分值 2 分，2026 年起取消加分，调整为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

各县（市、区）教育局及市直普通中学要将闽政联〔2023〕

1号文件精神传达至辖区内所有中学军人子女，通知辖区内

初三毕业年级军人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在市军分区规定时间

内前到学校所在县（市、区）人武部进行登记，确保一个不

漏。其中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和退出现役

的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双拥工作部

门提报需求，经双拥工作部门把关汇总后报送同级省军区系

统政治工作部门。

（4）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或其子女。获得省级表彰的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或其子女加分分值 5分，获得市级表彰的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或其子女加分分值 3分。

（5）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考生和台湾省籍考生

（含台湾户籍考生）加分分值 3分。按闽教学〔2020〕55号

规定精神执行。



（6）少数民族考生加分。2024—2025年，我市少数民

族考生必须满足“三统一”，即在民族乡（台商投资区百崎乡）、

高山（享受高山补贴）和无桥梁、海堤与大陆相连的海岛具

有 3年完整户籍，且在户籍所在县（市、区）学校具有 3学

年完整学籍，并有连续 3学年的实际就读经历，方可享受加

分分值 5分。2026年起，取消其加分。

（7）高层次人才子女加分。第一层次人才子女 2024年

—2025 年加分分值 5 分，2026 年起取消加分；第二层次人

才子女 2024年—2025年加分分值 2分，2026年起取消加分。

符合上述条件的初中应届毕业生，在该生录取总分的基

础上，以加分照顾的形式参加投档录取，加分照顾不能累加，

仅取分值最高的一项。

各类加分照顾录取对象必须填写泉州市教育招生考试

院统一编制的《2024年泉州市中考“注意录取”考生登记表》，

连同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于 5 月 21 日前交到就读学校，逾

期视为自动放弃。学校应将照顾录取学生名单进行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按“招生注意录取花名册”的要求初审、造册、审

核并加盖公章，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所属县（市、区）招考

部门。

2.扣分：往届生报考普通高中时应在录取总分中扣除 40
分，再参加投档和录取。



2024年泉州市中考“注意录取”考生登记表

泉州市 县（市、区） 考生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毕业学校 家庭住址

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

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

以上岛屿部队现役军人的子女，

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

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现

役军人的子女，执行外交任务或

国家派遣的对外援助、维持国际

和平任务的军人的子女，以及烈

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公

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的

公安民警子女，烈士、英雄模范

和因公牺牲的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记载栏

父
经审查该生 系

母

县（市、区）人武部或退役军人事务局或公安局或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证明应粘贴

在登记表背面

县（市、区）相关部门（盖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作战部队与驻国家确定的一类、

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解放军总部

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的

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

女，病故军人的子女，以及平时

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

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的子女，获

得中央军委表彰（含中央军委机

关十五部门、原四总部中，两个

及以上部门联合表彰）、省级及以

上军地联合表彰等军人的子女，

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

女，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消防救

援人员的子女记载栏

父

经审查该生 系

母

县（市、区）人武部或退役军人事务局或公安局或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证明应粘贴

在登记表背面

县（市、区）相关部门（盖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除以上两项规定外的现役军人子

女，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记载栏

父

经审查该生 系

母

县（市、区）人武部或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县（市、区）相关部门（盖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获得省、设区市表彰的见义勇为

先进分子或其子女

记载栏

父

经审查该生 于 年 月获得省、设区市表彰的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母

省、设区市见义勇为工作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省、设区市见义勇为工作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少数民族考生

记载栏

父
经审查该生 系 镇（乡、社区）或海岛（高山） 族人。

母

该生系少数民族考生。

县（市、区）教育局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三侨子女”

台籍考生

记载栏

父
经审查该生 系

母
该生系

县（市、区）侨办、台港澳办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县（市、区）侨办、台港澳办（盖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泉州市高层次
人才子女
记载栏

父
经审查该生 系

母
该生系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应粘贴在登记表背面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凡属于“注意录取”对象的考生均应填写本表，附件粘贴本表背面。
2.考生属于哪一种“注意录取”对象，应由有关部门在相应的栏目内填写清楚（有

哪一项就填哪一栏，没有的栏目可不必填写），并签名盖章后于 5月 21日前交到就
读学校方为有效。凡填写不清，未经签名、盖章或超过规定上交时间的均无效。

3.本表有关栏目必须认真、如实填写。对弄虚作假的考生和参与作弊的人员，参
照《国家教育考试违纪处理办法》的有关条款严肃处理。


